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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共分 8章和 3个附录，主要包括长江流域河湖岸线生态功能修复的基本要求、生

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现状调查与评价、修复目标与技术要求、修复效果评估等内容。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水利学会归口。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国水利学会（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 16号，邮编 100053），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主编单位：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文件参编单位：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长江水利委员会河湖保护与建设运行安

全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中敏、王孟、刘路广、张登成、刘扬扬、樊皓、王敬、李亚俊、

何娟、周晖、刘金珍、王雪、邓瑞、阮娅、陈蕾、高猛、朱惇、邓志民、蔡金洲、徐会显、

肖洋、吴比、张可可、沈丹丹、於金浩、宋宏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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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河湖岸线生态功能修复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长江流域河湖岸线生态功能修复的评价指标体系、现状调查与评价、目标

与技术以及效果评估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长江流域干支流、湖泊和重要水库岸线生态功能修复的规划、设计、实施

方案编制等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 5028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HJ 623 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HJ 710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

SL 395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SL 613 水资源保护规划编制规程

SL/Z 679 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导则

SL/T 793 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

SL/T 800 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

SL/T 826 河湖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编制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河湖岸线 river and lake shoreline

河流、湖泊和水库管理范围内水陆相交的带状区域。

3.2

自然岸线 natural shoreline

天然未开发或通过生态修复基本达到岸线生态功能的河湖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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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河湖岸线生态功能 ecological function of river and lake shoreline

河湖岸线生态系统在维持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过程中，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

体的功能。

注：河湖岸线生态功能包括抵御洪水、防御侵蚀、净化水质、生物栖息、景观功能等。

4 基本要求

4.1 河湖岸线生态功能修复应在保障防洪、取水等安全的前提下，遵循自然修复为主、自

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原则。

4.2 河湖岸线现状调查应采取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调查资料应注重时效性，

不宜超过三年，对资料不足地区可开展必要的补充监测。

4.3 河湖岸线生态功能指标计算引用的数据、资料应可靠，以监测、调查统计资料或政府

主管部门公报、公文数据为主要依据。

4.4 河湖岸线应结合现状调查结果和生态功能修复要求分单元进行评价，识别评价单元生

态功能及其重要程度，评价生态功能状况及受损情况，明确修复范围，确定修复目标，并提

出修复技术以及效果分析与评估要求。技术流程参照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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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河湖岸线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5.1 河湖岸线生态功能评价指标选取应遵循科学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原则，能客观全面

反映河湖岸线生态功能。

5.2 河湖岸线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目标层为河湖岸线生态

功能，准则层为河湖岸线具备的抵御洪水功能、防御侵蚀功能、净化水质功能、生物栖息功

能、景观功能，指标层包括防洪达标率、堤防安全状况、植被覆盖率、岸坡稳定性、排污口

布局合理程度、生态缓冲带状况、生物多样性指数、植物群落状况、水鸟状况、景观生态价

值、景观舒适度，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录 B。

5.3 河湖岸线生态功能应根据公式计算、条件赋分、综合判别等进行评价，各项评价指标

的计算方法和赋分标准参照附录 C。

5.4 应依据流域或区域国土空间规划、防洪规划、水资源规划、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及

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水功能区划、水生态考核管理等要求，结合河湖生态环境保护功

能定位、重要生态服务或主要生态产品提供需求等，采用层次分析法、专家评判法等综合确

定河湖岸线各生态功能的重要程度及其评价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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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河湖岸线现状调查与评价

6.1 一般规定

6.1.1 河湖岸线现状调查包括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详细调查应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开展。

6.1.2 初步调查应采用资料收集、遥感解译等方法，调查内容包括河湖岸线堤防建设、岸线

土地利用以及河湖管理等情况。

6.1.3 根据初步调查成果，综合考虑河湖岸线功能分区、生态功能定位、生态功能修复要求

及行政区划等因素，划分评价单元。

6.1.4 详细调查在评价单元划分的基础上开展，应收集调查河湖基本情况、河湖岸线利用情

况、生态环境状况、自然景观等方面的基础资料，以及流域和区域国土空间、防洪、岸线保

护与利用、河道治理、航道整治、水土流失治理和水土保持、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资料等。

6.2 现状调查

6.2.1 河流基本情况调查内容应包括河流的水系、水文特征、河势演变，水质、底质状况和

防洪、取水工程等情况。湖泊基本情况调查内容应包括湖泊水系、水文特征，水质、底质及

河湖水系连通状况和防洪、取水工程等情况。

6.2.2 河湖岸线开发利用情况调查内容应包括河湖岸线长度、岸线功能区划分、岸线利用、

岸线监督管理情况等，岸线利用需重点调查码头工程（含渡口）、桥梁工程、道路工程（含

铁路）、管（隧）道工程、缆线工程、造（修、拆）船项目、航道整治工程、滩岸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取排水设施等涉河建设项目建设情况。长江上中游、西南岩溶石漠化区、三峡和

丹江口库区等重点区域调查内容还应包括水土保持与坡耕地、崩岗治理状况等。

6.2.3 河湖岸线生态环境状况调查内容应包括生物状况、环境敏感区状况，并满足以下要求：

6.2.3.1 生物状况调查内容应包括水边植物、滩地植被、底栖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

湿地鸟类的种类组成、数量、外来物种入侵情况以及植被带宽度等。生物状况调查应符合

HJ 710和 HJ 623的相关规定。

6.2.3.2 环境敏感区调查内容应包括河湖岸线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生态敏感区的名称、

保护对象、保护区面积（长度）、功能区划、保护等级、管理保护现状等。

6.2.4 河湖岸线自然景观状况调查内容应包括天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类型、数量、规模和保

护利用现状等，并满足以下要求：

6.2.4.1 天然景观调查应包括岸线涉及的森林、沼泽、浅滩等。

6.2.4.2 人文景观调查应包括河湖岸线相关的人文古迹、红色遗迹、河湖水系景观、滨水景

观、历史文化、民俗民风等。

6.3 生态功能现状评价与问题诊断

6.3.1 应根据各个评价单元的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对象及目标，针对其生态功能，选择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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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标进行评价。

6.3.2 应按照优、良、中、差、劣 5个级别对河湖岸线生态功能进行评价，将生态功能综合

评价等级为“良”及以上的评价单元作为自然岸线，据此计算自然岸线的长度和比例。

6.3.3 结合国家、流域、地方对河湖岸线管理与保护要求，分析现状自然岸线比例与修复目

标的差距。

6.3.4 应综合河湖岸线生态功能评价结果以及与保护要求的差距，分析河湖岸线生态功能受

损情况，诊断生态功能受损的主要胁迫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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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河湖岸线生态功能修复目标与技术要求

7.1 修复目标

7.1.1 河湖岸线生态功能修复的总体目标应根据长江大保护要求，保障河湖自然岸线比例，

恢复和提升河湖岸线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

7.1.2 针对河湖岸线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各地实际情况，根据河湖岸线生态功能修复、

河湖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等要求，确定河湖岸线生态功能修复的具体目标。

7.1.3 按照国家、流域、地方对河湖岸线保护的要求，依据河湖岸线生态功能评价与问题诊

断，确定生态功能受损或生态功能改善和提升所需实施修复的岸线范围。

7.2 修复技术要求

7.2.1 抵御洪水功能建设

7.2.1.1 对有堤防的河湖岸线，应按 GB50201的规定明确河湖岸线堤防工程防洪标准和工

程级别，对未达标堤防进行达标建设，并提高岸线稳定性，保障防洪安全。

7.2.1.2 应按照统筹兼顾、合理布局的原则，采用工程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岸坡稳

定性，并符合 GB 50286的有关规定。

7.2.2 防御侵蚀功能修复技术

7.2.2.1 岸线整治

7.2.2.1.1 根据岸线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区域规划，清除或取缔非法侵占河湖岸线的构（建）

筑、设施、道路、农田、鱼塘、排污口等，恢复岸线自然地貌特征。建立河湖岸线定期巡查

机制，禁止非法采砂。岸线整治构（建）筑物拆除应符合 SL/T 800的规定。

7.2.2.1.2 应根据河湖岸线形态修复需要，综合考虑防洪、排涝、灌溉、供水、生态、景观、

河势稳定等要求，选择基底保持、疏挖、回填等措施进行岸线形态修复，维持和修复岸线局

部弯道、故道、洲滩以及自然景观格局多样性特征。

7.2.2.2 岸坡防护

7.2.2.2 .1 岸坡防护应选择具有生态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符合工程安全需要的生态工

程技术，除满足抵御洪水、防御侵蚀功能外，应兼具生物栖息和景观功能。

7.2.2.2 .2 岸坡防护应根据偶然性洪泛带、季节性洪泛带、沿岸水位变动、水体流速、风浪

撞击、淘刷和岸线已建构（建）筑物特点，选择适宜的护岸类型。护岸类型选择和设计应符

合 GB 50286的规定。

7.2.3 净化水质功能修复技术

7.2.3.1 入河排污口应按照岸线所在行政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及排污许可相关规定，做

好规范化建设。对于河湖现状水质达标且排污口达标排放，但水质仍不能满足水环境控制单

元水质目标的，应提出搬迁、归并、采取截污、污水处理厂提标排放、入河（湖）前生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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